[bookmark: _Hlk156210513]ICS  67.160.10
CCS X 62
[image: ]




水果葡萄酒
Multi-fruit wines
   （征求意见稿）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中国酒业协会  发布


	


[bookmark: _GoBack]团     体       标       准
T/CBJ XXXX—202X
		



[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酒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技术委员会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 xxx,xxx,xxx
 T/CBJ XXXX—202X

主要起草人: xxx,xxx,xxx
2


水果葡萄酒
[bookmark: _Toc237062519]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果葡萄酒的定义、分类、技术要求、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含葡萄在内两种或以上水果、果汁（浆）、浓缩果汁（浆）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可食用的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原料处理、全部或部分发酵、均质调配、过滤、冷冻、填充或不填充二氧化碳、除菌、灌装等工艺制成的发酵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5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酒类、饮料、冷冻饮品采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展青霉素的测定
GB 5009.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赭曲霉毒素A的测定
GB 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 5009.26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甲醇的测定
GB/T 15037  葡萄酒
NY/T 1508  绿色食品 果酒
GB/T 15038  水果酒、果酒通用分析方法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73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工业用浓缩液（汁、浆）
SB/T 10197  原果汁通用技术条件
SB/T 10198  浓缩果汁通用技术条件
GB 255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焦亚硫酸钾
GB 1886.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山梨酸钾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24年第13号文第1号修改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果葡萄酒 multi-fruit wines
以含葡萄在内两种或以上水果、果汁（浆）、浓缩果汁（浆）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可食用的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原料处理、全部或部分发酵、均质调配、过滤、冷冻、填充或不填充二氧化碳、除菌、灌装等工艺制成的发酵酒。
3.2 
平静水果葡萄酒 still multi-fruit wines
在20°C时，二氧化碳压力小于0.05 MPa的水果葡萄酒。
3.3  
含气水果葡萄酒 carbon dioxide-containing multi-fruit wines
在20°C时，二氧化碳压力等于或大于0.05 MPa的水果葡萄酒。
3.3.1  
起泡水果葡萄酒 sparkling multi-fruit wines
在20°C时，二氧化碳（全部由发酵产生）压力大于等于0.35 MPa（对于容量小于250mL的瓶子二氧化碳压力等于或大于0.3 MPa）的含气水果葡萄酒。
3.3.2  
低泡（微泡）水果葡萄酒 semi-sparkling multi-fruit wines
在20°C时，二氧化碳（全部由发酵产生）压力在0.05 MPa〜0.34 MPa（对于容量小于250mL的瓶子二氧化碳压力在0.05 MPa〜0.29 MPa）的水果葡萄酒。
3.4  
特种水果葡萄酒 special multi-fruit wines
采用水果或果汁（浆）、浓缩果汁（浆）在采摘或酿造工艺中使用特定方法酿制而成的水果葡萄酒。
3.4.1  
低度水果葡萄酒 low alcohol multi-fruit wines
经中止发酵，酒精度为0.5%vol〜6.9%vol的水果葡萄酒。
3.4.2  
水果葡萄气酒 carbonated multi-fruit wines
酒中所含二氧化碳是部分或全部由人工添加的，具有同含气水果葡萄酒类似物理特性的水果葡萄酒。
3.5  
干型水果葡萄酒 dry multi-fruit wines
含糖（以葡萄糖计）小于等于17.0g/L的水果葡萄酒。或者当总糖与总酸(以酒石酸计)的差值小于或等于 2.0g/L时,含糖最高为24.0g/L的水果葡萄酒。
3.6  
半干型水果葡萄酒 semi-dry multi-fruit wines
含糖大于干型水果葡萄酒，最高为45.0g/L的水果葡萄酒。
3.7  
半甜型水果葡萄酒 semi-sweet multi-fruit wines
含糖大于半干型水果葡萄酒，最高为80.0g/L的水果葡萄酒。
3.8  
甜型水果葡萄酒 sweet multi-fruit wines
含糖大于80.0g/L的水果葡萄酒。
3.9
清汁型水果葡萄酒 clear multi-fruit wines
采用浊度计测量，浊度值小于10.0NTU的水果葡萄酒。
3.10
浊汁型水果葡萄酒 cloudy multi-fruit wines
采用浊度计测量，浊度值大于等于10.0NTU的水果葡萄酒。
4 分类
4.1 按二氧化碳含量分类
4.1.1  平静水果葡萄酒
4.1.2 含气水果葡萄酒
4.1.2.1  起泡水果葡萄酒
4.1.2.2  低泡（微泡）水果葡萄酒
4.2 按含糖量分类
4.2.1  干型水果葡萄酒
4.2.2  半干型水果葡萄酒
4.2.3  半甜型水果葡萄酒
4.2.4  甜型水果葡萄酒
4.3 按澄清度分类
4.3.1  清汁型水果葡萄酒
4.3.2  浊汁型水果葡萄酒
5  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32682814][bookmark: _Toc106812683][bookmark: _Toc7192292][bookmark: _Toc29737669][bookmark: _Toc8915469][bookmark: _Toc111122047][bookmark: _Toc107108335][bookmark: _Toc25206620][bookmark: _Toc106812508][bookmark: _Toc25192409][bookmark: _Toc117776537][bookmark: _Toc85889695][bookmark: _Toc29824423][bookmark: _Toc18022973]5.1  原辅料
5.1.1  葡萄等水果：应符合GB 2762、GB 2763的规定。
5.1.2  果汁（浆）、浓缩果汁（浆）：应符合GB 17325、SB/T 10197、SB/T 10198的规定。
5.1.3 焦亚硫酸钾：应符合GB 25570的规定。
5.1.4 山梨酸钾：应符合GB 1886.39的规定。

[image: 未命名文件(8)]5.2  生产工艺
5.3  感官指标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外观
	色  泽
	具有所标示的水果相符的颜色

	
	酒  体
	清汁型水果葡萄酒
	澄清、有光泽，无明显悬浮物、沉淀物（装瓶超过1年的允许有少量沉淀） 

	
	
	浊汁型水果葡萄酒
	酒体均匀浑浊，静置后允许有沉淀，摇动后呈原均匀浑浊状态

	
	起泡程度
	含气水果葡萄酒注入杯中时应有细微的串珠状气泡升起，并有一定的持续性

	香  气
	具有纯正、优雅、怡悦、和谐、浓郁的果香和酒香

	滋  味
	干、半干型水果葡萄酒
	具有纯正、优雅的口味和悦人的果香，酒体完整

	
	半甜、甜型水果葡萄酒
	具有甜润怡悦的口味，酸甜协调，酒体饱满

	
	含气水果葡萄酒
	具有纯净、怡人、和谐的口味和清新爽冽香气，有杀口力

	典型性
	具有标示的水果品种及产品类型应有的特征和风格


[bookmark: _Toc8915472][bookmark: _Toc18022976][bookmark: _Toc7192295][bookmark: _Toc111122051][bookmark: _Toc107108338][bookmark: _Toc32682817][bookmark: _Toc106812686][bookmark: _Toc25192412][bookmark: _Toc29737672][bookmark: _Toc106812511][bookmark: _Toc25206623][bookmark: _Toc85889698][bookmark: _Toc117776541][bookmark: _Toc29824426]5.4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酒精度a（20℃）（体积分数）/（%）
	水果葡萄酒
（除低度水果葡萄酒）
	≥7.0

	
	低度水果葡萄酒
	0.5～6.9

	总糖（以葡萄糖计）/（g/L）
	干型b
	≤17.0

	
	半干型
	17.1～45.0

	
	半甜型
	45.1～80.0

	
	甜型
	≥80.1

	干浸出物/（g/L）
	≥13

	挥发酸（以乙酸计）/（g/L）
	≤1.2

	总二氧化硫/（mg/L）
	干、半干、半甜
	≤250

	
	甜型
	≤400

	二氧化碳（20℃）/MPa
	低泡（微泡）水果葡萄酒
	＜250ml/瓶
	0.05～0.29

	
	
	≥250ml/瓶
	0.05～0.34

	
	起泡水果葡萄酒
	＜250ml/瓶
	≥0.3

	
	
	≥250ml/瓶
	≥0.35

	浊度/（NTU）
	清汁型水果葡萄酒
	＜10.0

	
	浊汁型水果葡萄酒
	≥10.0

	铁/（mg/L）
	≤8.0

	铜/（mg/L）
	≤1.0

	甲醇/（mg/L）
	≤380

	氰化物c（以HCN计）/（mg/L）
	≤8.0

	苯甲酸或苯甲酸钠（以苯甲酸计）/（mg/L）
	≤50

	山梨酸或山梨酸钾（以山梨酸计）/（g/kg）
	≤0.6

	注：总酸不作要求，以实测值表示（以酒石酸计，g/L）

	a.酒精度标签标示值与实测值允许差不得超过±1.0%（体积分数）
b.当总糖与总酸（以酒石酸计，g/L）的差值≤2.0g/L时，含糖最高为24.0g/L
c.仅限含有以青梅、杨梅、海棠、花楸为原料的水果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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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微生物指标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微生物指标
	项  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a

	
	n
	c
	m

	沙门氏菌
	5
	0
	0/25mL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0
	0/25mL

	a 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GB 4789.25执行。


5.5.2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污染物限量
	项  目
	限  量

	铅/（mg/kg）
	≤0.2


5.5.3 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真菌毒素限量
	项  目
	限  量

	赭曲霉毒素Aa/（μg/kg）
	≤2.0

	展青霉素b/（μg/kg）
	≤50

	a. 仅限含有以葡萄为原料的水果葡萄酒
b.仅限含有以苹果、山楂为原料的水果葡萄酒


5.6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bookmark: _Toc237062521][bookmark: _Toc15403166][bookmark: _Toc17809089][bookmark: _Toc17581927][bookmark: _Toc17582006][bookmark: _Toc15518904][bookmark: _Toc15518865][bookmark: _Toc15403078]应符合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24年第13号文第1号修改单的规定。
6  食品添加剂
6.1  食品添加剂质量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规定。
6.2  食品添加剂品种和使用量应符合GB 2760及卫生部关于食品添加剂公告的规定。
7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8  检验方法
8.1  感官检验
	按 GB/T 15038 规定的方法检验。
8.2  理化检验
苯甲酸、山梨酸按GB 5009.28规定的方法测定，酒精度按GB 5009.225检验，甲醇按GB 5009.266检验，氰化物按GB 5009.36检验，其他按GB/T 15038规定的方法测定。
8.3  微生物检验
8.3.1  沙门氏菌
按GB 4789.4规定的方法检验。
8.3.2  金黄色葡萄球菌
按GB 4789.10规定的方法检验。
8.4  真菌毒素检验
8.4.1  赭曲霉毒素A
按GB 5009.96规定的方法检验。
8.4.2  展青霉素
按GB 5009.185规定的方法检验。
8.5  污染物检验
8.5.1  铅
按GB 5009.12规定的方法检验。
8.6  净含量检验 
[bookmark: _Toc237062522][bookmark: _Toc117776545][bookmark: _Toc106812518][bookmark: _Toc111122055][bookmark: _Toc106812693]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进行。
9  判定
9.1  组批
同一生产期内所生产的、同一类别、同一品质、且经包装出厂的、规格相同的产品为同一批。
9.2  抽样
按表6抽取样本，单件包装净含量小于500mL，总取样量不足1500mL时，可按比例增加抽样量。将两瓶样品封存，保留到保质期满后3个月备查。其余样品进行感官、理化、微生物等指标检验。
表6  抽样表
	批量范围/箱
	样本数/箱
	单位样本数/瓶

	<50
	3
	3

	51～1200
	5
	2

	1201～3500
	8
	1

	≥3501
	13
	1


9.3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酒精度、总糖、干浸出物、挥发酸、二氧化碳（含气型）、总二氧化硫、净含量。
9.4  型式检验
9.4.1  一般情况下，同一类产品的型式检验每年至少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亦应进行:
· 原辅材料有较大变化时；
· 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
· 新试制的产品或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6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9.4.2  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的规定的全部项目。
9.5 判定规则
9.5.1 不合格分类
9.5.1.1 A类不合格:感官要求、酒精度、干浸出物、挥发酸、总二氧化硫、甲醇、苯甲酸、山梨酸、净含量、标签。
9.5.1.2 B类不合格:总糖、二氧化碳（含气型）、铁、铜。
9.5.2 检验结果有两项以下(含两项)不合格项目时,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9.5.3 复检结果中如有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a)一项以上（含一项）A类不合格;
b)一项B类超过规定值的50%以上;
C)两项及以上B类不合格。
10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10.1  标志、标签
10.1.1  产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相关规定。
10.1.2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要求。
10.2  包装
10.2.1  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含气水果葡萄酒的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应耐压要求。
10.2.2  包装容器应清洁，封装严密，无漏酒现象。
10.2.3  外包装应使用合格的包装材料，并符合相应的标准。
10.3  运输、贮存
10.3.1  运输和贮存时应保持清洁、避免强烈振荡、日晒、雨淋、防止冰冻，装卸时应轻拿轻放。
10.3.2  存放地点应阴凉、干燥、通风良好；严防日晒、雨淋；严禁火种。
10.3.3  成品不得与潮湿地面直接接触；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物品同贮同运。
10.3.4  运输温度宜保持在5°C～35°C；贮存温度宜保持在5°C～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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